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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4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临 2009-019 号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条件转让控股子公司浙江海得新能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有条件转让控股子公司浙江海得新能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交易主要内

容如下： 

一、股权转让交易概述 

鉴于“风电机组电气控制系统”募集资金项目的管理特点和国内风电市场的

广阔前景，本公司与上海德风基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风基腾”）

合作投资设立了浙江海得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得能源”），专门从事风

电机组控制系统研发、测试、生产和销售。海得能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10 万

元，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3,200.77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6.7%，前述资金

全部来自于公司“风电机组电气控制系统”项目的募集资金；德风基腾以现金方

式出资人民币 109.23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3%；海得能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形成良好均衡的价

值分配体系，本公司拟与德风基腾签订《有条件股权转让协议》，将本公司持有的

海得能源 29.7%股权转让给德风基腾。 

二、股权转让主体介绍及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上海德风基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虹梅南路5999号；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10万元；法人代表：周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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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风基腾股权结构如下： 

 

 

           44.80%            28.20%            27.00% 

 

 

    德风基腾实际控制人为周岩峰、蔡建忠、潘惠勇三人。 

（1）周岩峰，男，36岁，自动化专业硕士，2001年至2005年任艾默生网络能

源有限公司UPS研发部软件经理，2005年至2006年任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新业

务发展部经理；2006年至2009年任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风能开发部总经理；

现任德风基腾董事长、总经理，海得能源董事、总经理。 

周岩峰现持有德风基腾44.80%的股权，间接持有海得能源1.48%的股权。 

   （2）蔡建忠，男，41 岁，工学学士，香港理工大学 MBA。1990 年至 1997 年在

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工作；1997 年至 2001 年历任华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ISO9000 办经理、研究计划处经理及华为 IPD 项目组引导者；2001 年至 2009 年，

历任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研发流程优化处经理、风能产品拓展部总经理。现

任海得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蔡建忠现持有德风基腾28.20%的股权，间接持有海得能源0.93%的股权。 

   （3）潘惠勇，男，34 岁，电力电子及其传动专业硕士，2000 年至 2003 年，

任上海惠华自动化系统技术有限公司项目工程师；2003 年至 2006 年，任本公司技

术主管；2006 年至 2008 年，任本公司技术创新办风电业务项目经理，现任海得能

源副总经理。 

    潘惠勇现持有德风基腾 27.00%的股权，间接持有海得能源 0.89%的股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德风基腾及实际控制人为周岩峰、蔡建忠、潘惠勇三人与本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3、股权交易目的分析 

（1）通过实现股东、公司和个人利益的一致，维护股东权益，为股东带来更高效、

更持续的回报。 

（2）有效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业务骨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和保

留优秀管理人才和技术、业务骨干，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周岩峰 蔡建忠 潘惠勇 

德风基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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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权交易前提条件分析 

（1）海得能源完成本公司所披露之风电机组控制系统项目投资内容并达到预期效

益（即连续12个月累计销售收入1亿元且税后利润1,500万元）。 

（2）海得能源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特殊贡献

人员等经海得能源董事会建议、德风基腾股东会批准的人员（以下简称“股权交

易间接受让人员”）可以按照经批准的股权数量以其自有资金向德风基腾实施定向

增资，德风基腾增资完成后按照海得能源每股注册资本或每股净资产孰高的价格，

以全部增资所得现金为限向海得控制受让海得能源的股权。受让完成后，上述人

员通过持有德风基腾的限制性股权，间接持有海得能源的股权。 

（3）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成为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 

5、股权交易时间 

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对德风基腾实施增资的时间应为海得能源达到预期效

益之审计财务报告出具后两个月内；并在海得能源达到预期效益之审计财务报告

出具后四个月内完成本次股权交易。 

6、股权交易数量 

本次股权交易数量为983.07万股，占海得能源注册资本的比例为29.7%；其中：

周岩峰、蔡建忠、潘惠勇因本次股权交易间接受让海得能源股权数量分别为

247.6175万股、155.9046万股和149.2479万股。 

7、股权交易金额 

    本次股权交易由德风基腾按照海得能源每股注册资本或经审计后每股净资产

孰高的价格向海得控制受让, 股权交易金额为上述价格与获授股权数量983.07万

股之积。 

8、履约能力分析 

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均需通过自有资金及向德风基腾实施增资后，再由德

风基腾受让本次股权交易之股权，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

具备履约能力，无履约风险。 

三、股权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海得能源成立于2009年1月15日，注册资本3,310万元，其中本公司持有其

96.7%的股权，德风基腾持有其3.3%的股权。经营范围是：新能源工业自动化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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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系统集成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技术服务；电气控制系统的生产销售。截止2009

年3月31日，海得能源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3,275.83万元，净资产为3,281.06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1、股权转让定价依据及金额 

    股权转让定价依据以海得能源达到本次股权交易前提条件之每股注册资本或

经审计后每股净资产孰高原则确定；股权交易金额为上述价格与本次股权转让数

量 983.07 万股之积。 

2、支付方式： 

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 

3、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经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股权交易前提条件得以全部满足之

日起生效。 

五、股权转让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1、本次海得能源股权交易的方式是股权间接受让人员以自有资金向德风基腾进行

增资，后以全部增资所得现金为限向海得控制受让海得能源的股权，故对海得能

源及本公司经营业绩无影响。 

2、本次股权交易的前提条件为海得能源完成本公司所披露之风电机组控制系统项

目投资内容并达到预期效益（即连续12个月累计销售收入1亿且税后利润1,500万

元），在达到上述预期效益并完成本次股权交易后，则本公司持有海得能源的股权

比例将减少至67%，德风基腾持有海得能源的股权比例将增加至33%。故本公司在

股权交易后短期内面临因持股比例减少而导致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影响；但因海得能源掌握自主核心技术且国家对风电行业的大

力扶持政策，中长期内海得能源业绩增长速度将大于本公司对海能能源之股权比

例稀释的速度，故海得能源将会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六、海得能源与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海得能源的权利义务 

1、海得能源有权要求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按其所聘岗位的要求为公司工作。 

2、若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

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经海得能源董事会建议、德风基腾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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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可以取消其尚未间接获得公司股权的获授资格。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二）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1、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应当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

不与海得能源同业竞争,不做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为海得能源的发展做出应有贡

献。 

2、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获授股权的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 

3、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在海得能源工作期间，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产品、技

术的知识产权、技术成果的权利人均为海得能源或本公司。 

4、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如因本次股权交易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交纳

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5、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在获授股权后离职的，必须签署协议或承诺在 2年内不

得从事与海得能源同业竞争的相关工作。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七、股权交易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1、若因任何原因导致海得能源发生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等情况时，所有经批

准的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和数量不作变更。 

2、海得能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不影响本股权交易的实施。 

八、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独立意见 

鉴于国内风电市场的广阔前景，公司有条件转让浙江海得新能源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有利于加快风电机组电气控制系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实现

该项目的投资效益，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形成

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同意上述股权交易事项。 

九、监事会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意见 

同意公司与上海德风基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有条件股权转让协议》，

在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浙江海得新能源有限公司完成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相关内容并达到预期收益后，转让浙江海得新能源有限公司 29.7%的股

权，该等事项有利于加快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十、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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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得控制此次向德风基腾有条件转让浙江海得新能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能

有效调动海得能源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业务骨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和保

留优秀管理人才和技术、业务骨干，确保海得能源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进而有利于海得控制风电机组电气控制系统募集资金项目的有效实施与发展。 

德风基腾及实际控制人周岩峰、蔡建忠、潘惠勇三人与海得控制均无关联关

系，海得控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成为股权交易间接受让人员，本次

股权转让尚需提交海得控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有条件转让控股子公司浙江海得新能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核查意见； 

4、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鉴于海得能源系公司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募集资金项目之实施主体,上述议案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授权郭孟榕副

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文件、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7 日        


